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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汉市人民政府文件 
   

广府发〔2023〕10 号 

 
 

广汉市人民政府 
关于印发《广汉市支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 

体系的若干政策》的通知 
 

各镇、街道，市级各部门，德阳高新区各部门，三星堆博物馆景

区各部门，各产业园区: 

《广汉市支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若干政策》经十九

届政府常务会第 37次会议和十五届市委第 82次常委会会议审议

通过，现印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抓好落实。 
 
 

             广汉市人民政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1 月 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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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汉市支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
若干政策 

 

为贯彻落实德阳市委九届六次全会决策部署，深入实施工业

强市战略，推动优势产业提质倍增，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、加快

构建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，在现行政策基础上加

大支持力度，制定如下政策。 

一、支持工业企业上台阶 

设立工业企业台阶奖，对营业收入首次跨过 5 亿元、10 亿

元、20 亿元、50 亿元、100 亿元、200 亿元及以上的企业，分别

予以 5 万元、10 万元、20 万元、50 万元、100 万元、200 万元

的一次性奖励。对营业收入达到 1 亿元以上，亩均税收首次跨过

20 万元、50 万元、100 万元台阶的企业，分别予以 10 万元、20

万元、5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〔责任单位：市经信科技局，市财

政局、市税务局、高新区经济局、工业集中区、各镇（街道）〕

（逗号前为牵头单位，下同） 

二、支持工业企业实现倍增 

设立工业企业倍增奖，对营业收入 1 亿元以上的企业，一年

内营业收入增长比例 30%、50%以上，奖励当年增加部分地方贡

献的 5%、10%；连续两年内营业收入增长比例 30%、50%以上，

奖励当年增加部分地方贡献的 20%、30%；连续三年内营业收入

增长比例 30%、50%以上，奖励当年增加部分地方贡献的 30%、

50%。对营业收入 1 亿元以上，亩均税收 15 万元以上的企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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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年内亩均税收提升 30%、50%以上，奖励当年增加部分地方贡

献的 5%、10%；连续两年内亩均税收提升比例 30%、50%以上，

奖励当年增加部分地方贡献的 20%、30%；连续三年亩均税收提

升比例 30%、50%以上，奖励当年增加部分地方贡献的 30%、50%。

营业收入和亩均税收奖励依据实际情况按照“就高不就低、不重

复享受”的原则执行，如连续三年中出现增幅未达到 50%但高于

30%的，则享受下一档次奖励。〔责任单位：市经信科技局，市

财政局、高新区经济局、工业集中区、各镇（街道）〕 

三、支持工业企业提升竞争力 

鼓励“5+1”主导产业壮大发展，支持获得省级以上认定的首

台（套）产品的装备制造企业、首批次产品的先进材料企业，给

予一次性奖励补贴，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。支持医药、食品、电

子信息（传感器）等产业的企业勇争“销售冠军”，对单个产品年

销售收入首次达到 1 亿元以上，给予一次性奖励补贴，最高不超

过 50 万元。支持企业引进科技成果在广汉落地转化，对于引进

科技成果转化并实现年新增产值超过 2000 万元的企业，按照不

超过技术合同交易额的 5%，给予一次性奖励补贴，最高不超过

100 万元。〔责任单位：市经信科技局，市财政局、市商务经合

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高新区科发局、高新区经济局、市科协、工

业集中区、各镇（街道）〕 

四、支持发展产供销一体化总部经济 

支持本地生产性企业在广汉注册销售公司，对成立全资子公

司或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总部公司（包括总部办公及结算中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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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对关联、控股和异地合作企业生产的产品实行总经销（总代

理）的给予相应政策支持。〔责任单位：市商务经合局，市财政

局、高新区经济局、工业集中区、各镇（街道）〕 

五、强化产业空间保障 

每年按不低于当年新增城乡建设用地指标的 20%比例安排

工业用地。对连续三年亩均税收达到 20 万元的工业企业，其用

地需求纳入当年土地报征计划。在符合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要求

的前提下，对新建多层厂房（含改扩建多层厂房）用于企业自身

生产经营且达到投资协议约定的工业企业，可在投产入规后的次

年，按满足规划条件通知书要求，容积率 1.3 以上的厂房建筑面

积部分（具体以不动产权登记面积为准），以 200 元/㎡的标准给

予一次性补助，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。〔责任单位：市自然资源

局，市经信科技局、市财政局、市税务局、高新区经济局、工业

集中区、各镇（街道）〕 

本政策自 2023 年 12 月 10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3 年。现行支

持产业发展相关政策规定继续执行，与本政策不一致的，以本政

策为准；若与上级政策重合的，按“就高不就低、不重复享受”

原则执行，新招商引资项目均完成投资协议约定后执行本政策。 

 

 

 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广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1 月 9 日印发 


